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基準 
96.01.17 本校 95年度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6.02.05 本校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通過 

96.10.08 本校 96年度第 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6.11.14 本校 96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2.3 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60186363 號函核備 

97.04.25 本校 96學年度第 9次教評會通過 

97.6.19 本校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7.9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70130298 號函核定 

99.01.04 本校 98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1.06 本校 98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2.23台技(三)字第 0990028306 號函核備 

101.09.04 本校 101學年度第 1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09.05本校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9.21台技(三)字第 1010176000 號函核備 

103.08.27 本校 103學年度第 1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09.17 本校 10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06.20本校 107學年度第 8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8.08.28 本校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延聘專業及技術教師（以下簡稱「專技教師」）擔任專業科目之教學、實習或

實驗，傳承技術與實務經驗，以提昇教學效能，特依教育部訂頒之「專科學校專業及

技術教師遴聘辦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本校專技教師審查基準（以下簡稱「本

基準」）。 

二、本校專技教師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及講師級四級。 

（一）教授級專技教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１、曾任副教授級專業及技術教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或技術實際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專業實

務經驗、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二）副教授級專技教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１、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技教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或技術實際工作十二年以上，具特殊專業實

務、造詣或成就。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三）助理教授級專技教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１、曾任講師級專技教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或技術實際工作九年以上，具特殊專業實務、

造詣或成就。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四）講師級專業及技術教師應具之資格為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或技術實際工作

六年以上，具有特殊專業實務經驗、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或經認定

確屬學校教學需要之人才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三、本校專技教師初聘程序：由申請者填具資格審查履歷表（另訂之），並檢附符合本基

準第二點規定之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或技術實際工作資歷證明文件暨特

殊造詣或成就等證明，由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逐級先送請校外學者或專家（審查

人不得低階高審）四位審查後有三位同意推薦再行審查，通過者由人事室簽陳核發聘

書。 

前項各等級專技教師之「專業技術審查基準暨評分表」另訂之。 

四、各級專技教師應具備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工作年資等之認定，須符合下列

規定條件之一： 

（一）曾任各級專技教師，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 

  １、最近五年內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之學術論文或技術報告之發表（以發表於國際

知名或有審稿制度之期刊為優）；教授級須有三篇以上、副教授級二篇以上、助

理教授級一篇以上；可分為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以供評審。 

  ２、最近五年內至少二次應邀為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之主持人、引言人、講評人或發表

論文，有紀錄或證明者（評審會議規模、主題價值或會議論文）。 

  ３、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有特殊創作或表現，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或紀

錄者。 

（二）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 

  １、最近五年內曾獲選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區域性組織以上各項比（競）賽者。 

  ２、最近三年內參加全國性各項比（競）賽獲前三名者。 

  ３、在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者。 

  ４、與本校各學科性質相關（近）事業之經營、管理等有獨到見解，深具價值及實用

性，普獲各界好評，有例證者。 

  ５、在相關專業領域具備政府或相關專業機關（團體）認定之高階主管職級或資格者。 

（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或技術實際工作年資採計基準： 

  １、有國內外業界服務證明，且過去職務與擬聘任學科之教學科目相關為主，無國內

業界服務證明僅附勞工保險卡，顯示其任職行業及註明職稱者，得從寬採計。 

  ２、學校教職員、一般公務員（不含技工人員）、軍職、助教等均不採計。但國營事

業、公務機關或軍工廠從事技術類人員，如工程師、技師、監工員或工務員等則

予以採計。 

  ３、曾任職醫療院所（不含診所）、育幼、安養、護理站、資訊、語言訓練、觀光休

旅、餐飲及美容美髮相關等機構從事與應聘教學科目相關之年資予以採計。 

  ４、研究院類如中山科學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或工業技術研究院等視其為研究員（助

理）或技士者，均予採計。 

（四）本基準所稱曾任專技教師年資及專業性工作年資，均指專任年資，兼任年資折半



計算。 

（五）獲有國際級大獎者，依其競賽規模（賽區之大小、參賽國多寡）、主題性質、獲

獎類別（名次、團體或個人），得酌減專業或實際工作年資，其酌減年資由本校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個案認定，至多得酌減二分之一。 

（六）確屬校教學需要之人才者，得酌減專業或實際工作年資，其酌減年資由本校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依個案認定，至多酌減三分之一。 

五、學者專家對論文著作評審結果，提經教評會審議時，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

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外，應尊重外審之專業認定。 

六、本校各科審議初聘講師級專技教師時，得辦理筆試、口試、實作及試教等認證測試，

其評分項目及配分，由各科教評會訂定，送校教評會備查。 

七、中華民國 93年 12月 10日『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修正施行前已取得

教育部頒給之合格專技教師證書者，申請本校初聘時，應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

基準規定審定其職務等級。 

八、本校專技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本基準第二點之規定外，應著有與教授科目相關之著

作或技術報告，並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 

九、本基準未規定事項，悉依部頒「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及相關教育法令

規定辦理。 

十、本基準由校教評會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